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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从长期护理保险的概念,从业护士的专业能力,失能评估、评级工具以及护理服务项目设置等方面分析长护险背景下护理服

务的实施现状,讨论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,提出有益于改善和发展护理服务体系的相关性研究,构建从业人员资质、工作流程、
服务质量等标准,积极探索培养人才、留住人才的措施,旨在为我国长期护理的发展提供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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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21世纪所面临的国际性社

会难题。截至2018年底,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

16
 

658万,占总人口的
 

11.9%[1]。部分或全部失能老

人约3
 

300万,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4
 

000万人[2],其
中完全失能的老人将超过30%[3]。面对日益增长的老

年照护需求,长期护理问题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

点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针对提供优质高效的

医疗服务和促进健康老龄化等问题提出了“建立多层

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”指导意见。2016年,中国政府充

分考虑并结合本国国情,实施了15个试点城市的长期

护理保险(Long
 

Term
 

Care
 

Insurance,LTCI,下称长护

险)工作。许多学者对长护险资金筹集机制、运作模式

等开展宏观研究[4],对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及试点城

市的长护险不同要素进行研究[5-8],发现长护险制度在

我国养老问题中的积极作用,但实施效果尚不理想。
本文对国内外长护险背景下护理服务的实施现状进行

综述,以期为中国长护险背景下护理质量的提升提供

参考。
1 长护险的概念

WHO在2000年将长期护理(Long-term
 

Care,
LTC)定义为,由护理人员进行照护,包括家人、朋友

等非专业人士和注册护士等医疗专业人士,使生活不

能完全自理的人仍可按照其自身意愿获得较高水平

的生活质量,尽可能维持个人独立、自主等人格尊

严[9]。美国健康保险学会(HIAA)认为长期护理的

服务内容集医疗护理、生活护理、居家护理、运送护理

或其他支持性的护理为一体[10]。为了缓解老人享受

长期护理服务的经济压力,长护险孕育而生。
长护险是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护理的人群

提供经济补贴而设立的健康保险[11-12]。此定义普遍

为国内学者所接受[10]。20世纪70年代,美国率先开

始推广长期护理商业保险,法国之后效仿实施。但有

些国家以社会保险的形式开展,德国在1995年向全

社会强制执行长护险,覆盖率高达90%[13];以色列、
荷兰等国家也相继实施。在亚洲,作为最先进入老龄

化社会的日本,于1997年制定《介护保险法》,2000
年建立介照护保障制度(Japanese

 

Nursing
 

Care
 

In-
surance

 

System),以“基于社区”为前提,以“整合型护

理模式”为基础,将护理医疗资源与社区资源相互联

动,以应对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和复杂的疾病特

征[14]。韩国于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长护险[5]。
2 长护险适用范围

2016年我国出台的《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

度试点的指导意见》中建议长护险原则上覆盖基本医

疗保险。实施过程中各试点城市覆盖人群有所不同,
分为城镇职工、城镇居民和全覆盖三种类型。其中上

海规定60岁及以上城乡居民可以参保。当参保人被

评定为失能等级时,即能申请享受长护险待遇。北京

市海淀区实施商业长护险,规定18周岁以上可自愿

参保,但给付条件十分严格,年满65岁且连续缴费满

15年,已接受超过6个月的治疗,相关医疗机构开具

失能证明的老年人才能享受保险服务[15-16]。
3 长护险提供的服务现状

3.1 长护险背景下护理人员专业能力的现状 从事

长期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是影响护理服务质量的重

要因素之一。第一,长期护理服务主要是护理员在从

业护士的指导下展开。现有长护险从业护士普遍年

龄偏高,学历偏低,职业素养不高,专业技能缺失[17]。
社区养老护理员不仅不能满足老年人需求也无法提

供高质量护理服务。第二,长期护理从业护理人员普

遍缺乏对老年群体的评估能力。由于老年人受多种

疾病的影响,表现出的症状也往往不典型,且容易因

突发事件造成活动能力的下降,若护理人员无法及时

正确评估,会给老年人带来潜在风险;亦有护理人员

过度照护,忽视失能老人的自我能动性,同样影响生

活质量[8]。第三,跨专业合作能力在长期照护中起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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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地作用[18]。当前护理人员过度次专业化(即只

能提供某一专科护理,对多种疾病的护理难以胜

任)[19],然而参保人的疾病状况复杂,从业护理人员

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决定着患者能否及时得到治疗。
当前各部门合作交流少,护理人员沟通合作能力不

足,许多护理项目无法进行。促进护理医疗团队间相

互合作将有效提高居家护理、社区护理质量,真正做

到医养结合。
3.2 长护险背景下失能评估、评级的现状 失能评

估是为了了解长护险申请人的疾病严重程度和自理

能力损失程度,为护理服务分级提供依据。为了准确

评估失能等级,居家护理评估工具(Resident
 

Assess-
ment

 

Instrument
 

for
 

Home
 

Care,RAIHC)诞生了,
2013年由 Morris等[20]将此工具进行了改良,改良后

的居家护理质量指标(InterRAI
  

home
 

care
 

quality
 

indicators,HC-QIs)
 

包括功能指标、临床指标、社会

指标及使用指标4个部分。日本学者研制了生理机

能、自理能力、认知能力、精神和行为障碍、社会生活、
2周内特别医疗服务行为的6个维度、7个级别的评

定工具[13]。韩国学者通过构建52项条目的残疾指

数评估问卷[21]以及结构化的身心状况问卷,对申请

人及其主要照顾者进行访谈,并将结果提交至长期照

护等级审核委员会,对老年人进行等级认证,确定福

利服务范围[22],但这一程序忽略了对医疗保健需求

的评估仍需改进。美国、日本等国家通过不断改革,
将护理分级细化,增加等级数及评估频率,使服务更

加贴近申请人的实际需求,同时建立弹性机制应对潜

在风险。
我国 目 前 尚 未 形 成 失 能 评 估、评 级 统 一 规

范[10,23-26]。
 

长护险评估机构多采用日常生活能力评定

量表[27],低于40分属于重度失能。上海市制定了

《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标准(试行)》,将评估

内容分为自理能力和疾病状况2个维度,通过计算机

运算评为6个等级。《成都市成人失能综合评估基数

规范》建立了4个一级指标(基本生活自理能力、精
神、感知觉和社会支持)以及18个二级指标,将长护

险申请人评定为3个失能等级,给予相应等级的护

理。试行的评估工具评估内容较为全面,但护理等级

较少,不同等级间申请人失能程度跨度较大,因此护

理服务无针对性。此外,评估人员的专业能力存在个

体差异,不利于评级的公平公正。申请人往往走访多

家评级机构,要求重新评级,延长了申请周期和评级

效率。再者,老年人身体状况不稳定,容易因突发事

件造成生活活动能力的下降,在现有的评估机制下,
无法便捷处理突发的等级变化[17]。因此评估、评级

程序不具有时效性和动态性,对护理工作未能起到指

导性作用,对护理服务质量造成消极影响。
 

3.3 长护险背景下护理服务项目的现状 现有护理

项目设置与需求不匹配,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

务[8,24,26-27],大部分地区的养老服务过于单一[28]。王

群等[8]对9个已发布的长护险服务项目清单比较发

现,长护险的服务项目可大致分为5个板块,分别为

生活照护、医疗照护、预防性照护、康复护理和心理护

理。徐洪燕等[29]研究显示,我国居家护理需求度高,
种类多样化,不同人群需求存在差异。已有的服务项

目中,部分内容可行性不足、局限性大[26],如上海长

护险服务项目中的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维

护,对环境和护理人员资质要求均较高,在居家护理

中受到局限,暂无解决方案。
4 长护险未涵盖的服务对象及护理服务

我国学者通常把长护险称为“老年长期护理保

险”,能够享受此项优惠的受众较窄,这也与我国长护

险开展较晚有关。试点城市对老年人心理、精神、情
感等高层次需要缺乏足够的关注[8,30]。且老年人从

医院转诊至社区医院或转入其他长期护理机构时,参
保人的治疗信息无法及时对接,各层次长护机构间信

息也不流通,导致失能老人的转院问题受到阻碍。
5 我国长护险定点机构从业护士的留职/离职意愿

现状
 

稳定的长期照护护士队伍有助于护理服务质量

提高,但目前长期护理机构护理人员流动率45%~
75%,普遍高于医院[31]。美国长期照护机构护士的

流动率高达48%[32],在德国,虽然长照机构给予护士

许多支持,如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,但由于居家护理

给护士带来复杂的社会冲突以及生理、心理巨大的压

力,仍有三分之一的长照护士考虑转行[33]。婚姻状

况、年 龄 等 个 人 因 素[34-35],领 导 力 支 持 等 组 织 因

素[36-39],与护士、护理员、住院医生的人际关系[40-42],
以及工作态度[43-44]均不同程度影响着长期护理机构

护士的留职意愿。在我国,长期护理岗位的护士离职

率居高不下,原因多为工作强度高,但工资待遇不尽

如人意[45],造成长期护理队伍发展滞后,难以与医护

工作对接形成完整体系。长护险背景下护理需求爆

发式增长,而能够提供护理的人员却十分紧缺,导致

众多护理项目开展受限。
6 思考与展望

6.1 界定长期护理护士职业范围和核心能力 我国

长期护理护士的职业范畴、核心能力等研究工作仍处

于起步阶段。鉴于国外已对长期护理的从业资质、评
级工具出台了相应标准,我国学者可结合本土国情,
界定长期护理从业护士的核心能力,结合老年人群特

殊的护理需要,明确长期护理护士的核心能力以及工

作范畴和资质,这将帮助各地区落实的长期护理服务

项目。
6.2 开展长期护理服务工作指南的研究 虽然我国

部分试点城市列出了服务内容清单,但对于具体如何

展开未给予指导意见,服务标准和流程缺失,无法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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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理服务质量进行评估,也不利于护士指导和管理护

理员的工作。这对参保人和护理人员均缺乏保护。
笔者认为,应建立规范化、权威化的长期护理工作指

南,统一护理程序、评估工具,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合理

的护理服务。
6.3 构建长期护理护士培训体系的研究 面对长期

护理所处的困境,关键在于提高长期护理护士的照护

能力。笔者认为护理教育者应结合实际需求以及岗

位特点构建长期护理护士的培养模式、培训课程和学

科体系,从源头整体提高长期护理护士的专业水平,
满足老年人多变、多样的需求。
6.4 积极探索稳定长期护理护士队伍的研究 

 

国

内的长期护理护士队伍极不稳定,无人愿意从事该行

业是一重大问题。应开展护生或护士对长期护理的

职业期望或长期护理从业人员的工作满意度、职业价

值观等研究,了解长期护理一线工作者的职业现状和

需求,为护理管理者制定有效可行的留职策略提供参

考。
综上所述,长护险背景下护理服务质量的提高需

建立在良好的职业环境和各项标准的基础上,包括从

业资质、服务规范、评估流程等。因此急需护理研究

者结合我国国情和护理学科的特点,构建合理、可行

的长期护理培训模型;干预护士留职意愿,促进长照

护士队伍的健康发展;构建并使用相应标准,对市场

进行监督和指导,提高护理服务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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